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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書 搶 鮮 閱   
 

股東會 
 

 

文章：•股東會決議權限之解釋－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一九號民 

 事判決1 

•公司參加代位訴訟與表決權迴避行使之適用：兼論股東會與董事會 

 權限劃分－最高法院一○三年度台上字第二七一九號民事判決與臺 

 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一○二年度抗字第二三七號民事裁定之評析2  

 
 

爭點說明 

按公司法第202條，「公司業務之執行，除本法或章程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

外，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」，劃分董事會決議之權限，將公司法明文以及章程規定由

股東會決議之事項排除，其餘者為董事會決議之權限。惟股東會決議之權限為何，公司

法未明文規定，又股東會是否得就「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」為決議，產生疑義。 
 

     

甲、乙為上市公司，A為甲公司之董事，為乙公司之董事長。A未經過董事會決議，

即將甲公司持有的丙公司股票賣出，嗣後經董事會追認，董事會並將追認案列於議

案中，並經股東會決議通過。請問，該股東會追認之效力為何？ （改編自文章案例） 
  

文章摘要 

實務見解 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2年度訴字第1627號民事判決（一審） 

  該判決從修法沿革出發，認為「此次修法，將原第202條……修正為「『應』
由董事會決議行之」」之意義，在於「確立董事會對於公司業務所為決議，在位階

上優先於股東會之決議」，是以，「股東會所得為決議之權限，僅得就法定、章程

授權得決議事項為決議，其餘事項之決議對於董事會並無拘束力」，說明董事會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邵慶平（2015），月旦裁判時報，第36期，頁19-24。 

2 曾宛如（2015），月旦裁判時報，第39期，頁21-30。 

 Q 舉個例子更明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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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會之權限；然而，「該等事項對董事會雖無拘束力，亦即董事會享有『決定權』，

然非否定股東會得以決議方式表示股東之總體意志，其決議並非無效，仍具有『建

議』效力」，換而言之，股東會就其權限外之事項決議，該決議並非無效，而是有

效成立，但是其僅具有建議性質，無法拘束董事會。 

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3年度上字第37號民事判決（二審） 

  該判決由第202條之意旨出發，就「董事會決議將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，提

案交由股東會決議」之行為，做出分析，以「該條並無禁止董事會不得決議將該事

項提案交由股東會決議之規定」為由，而認為「此亦係董事會行使其權利，並非股

東會逾越其權限，侵害董事會之權利」，故股東會依董事會之提案予以決議係屬合

法。 

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719號民事判決（三審） 

  該判決首先說明，第202條之權限劃分，不受第193條第1項之影 響3；並認為

「又股東會係由公司所有者組成，董事會就其權限事項，決議交由股東會決定」，

是「將其權限事項委由股東會以決議行之」，並非法之所禁，換而言之，最高法院

認為，董事會將其權限事項交由股東會決議，係屬合法。念4 

邵老師見解與論述 

邵老師將上述一審與上級審之不同見解，分別稱為「固有權限說」與「授權說」，

而邵老師支持「固有權限說」。 

首先，就基礎事實而論，「授權說」乃是建立於「董事會成員意見紛歧，難以做成

決議而請股東會決議，並以之為依據或參考」之情形，倘若是「以尋求股東會支持

與背書而取得較有利地位」之情形，應無法適用；再者，就權限劃分與責任分擔的

角度，董事會對於自己之權限事項，應該要自負責任，不可由股東會越俎代庖；最

後，就立法沿革之詮釋，第202條之修訂是為了擴張並確立董事會對非專屬決議事

項之決定權，使董事會得決定更多決策，惟並沒有削減股東會對該等事項的「決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「按公司法基於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之原則，於第二百零二條規定：「公司業務之執行，除本法或章程
規定應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外，均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。」故凡非經法律或於章程規定屬股東會權限之公司

業務執行事項，皆應由董事會決議行之，不因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第一項規定：「董事會執行業務，應依

照法令章程及股東會之決議」，而有不同。」 

4 碎碎念 

總結而言，上下級法院出現矛盾的見解，董事會與股東會僅於某些事項（例如合併），會有權限交疊的情況，

當權限沒有交疊時，董事會將其權限事項，交由股東會決議，是不是違反權限劃分呢？該股東會決議之效力

如何呢？讓我們看下去～～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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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」；故股東會就其權限外之事項決議，該決議並非無效，而是有效成立，但是其

僅具有建議性質，無法拘束董事會。 

再說，將該等決議解釋惟具有建議性質，符合股東會運作之實況，且彰顯「股東會

作為決定股東總意之機關」之公司法理念。是以，老師採取「固有權限說」。 

曾老師見解與論述 

曾老師先批評上開最高法院見解。首先，該判決忽略公司機關間之權限劃分，目的

在於公司治理之強化，且依我國法規定，董事會與股東會之權限安排，端看章程之

規定，係由股東以集體意志形成公司之意思表示，委任董事位公司處理事務，倘若

反向由董事會委託股東會處理事務而為決議，將生矛盾。 

再者，就個案情形判斷，董事未經合法程序為關係人交易，而將其權限事項交由股

東會追認，看似尊重股東會，惟可能僅係一種藉由追認之洗白行為，以規避責任。 

綜上所述上開股東會追認案似不合法，董事會將追認案交由股東會追認之行為，頗

有討論空間。   
考卷上這樣寫！ 

該股東會決議XXX 

按公司法第202條規定，將公司法明文以及章程規定由股東會決議之事項排除，其餘

者為董事會決議之權限。惟股東會決議之權限為何，公司法未明文規定，是否得就「應

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」為決議，容有疑義： 

實務有採授權說 

有認為，第202條並無禁止董事會不得決議將該事項提案交由股東會決議，董事會

決議將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，提案交由股東會決議，屬董事會合法之權利行使，

並非股東會逾越其權限，侵害董事會之權利。 

實務有採固有權限說 

有認為，第202條之修正，旨在確立董事會對於公司業務所為決議，位階上優於股

東會決議，而未就股東會之權限做出限制，股東會就其權限外之事項決議，該決議

並非無效，而是有效成立，但是其僅具有建議性質，無法拘束董事會。 

學者有採固有權限說 

有認為，董事會對於自己之權限事項，應自負責任，不可由股東會越俎代庖；且第

202條之修訂是為了擴張並確立董事會對非專屬決議事項之決定權，惟並無削減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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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會對該等事項的「決議權」；又將其解釋為具有建議性質，較符合股東會運作之

實況，且彰顯「股東會作為決定股東總意之機關」之公司法理念，故宜採固有權限

說。 

本文見解（留給讀者們思考發揮～） 
            

     
  

同一件案子，邵老師與曾老師用不同的角度切入，但實際上都是圍繞在「董

事會與股東會權限劃分」上。詳言之，董事會與股東會都是公司的機關，至於他

們各自能夠決定什麼事項，又誰要聽誰的，都是一個爭議，也就是股東會優位主

義與董事會優位主義拉扯，曾老師就此分析，參照英國法，認為得由公司章程議

定之，沒有絕對的誰優位；而邵老師則是從「修法沿革之詮釋」與「股東會為總

意形成機關之性質」分析，認為股東會仍得就「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」為決議，

不過並無拘束力，而應由董事會自行決定，自負責任。 

再說，「董事會與股東會權限劃分」實質的意義，在於「誰來負責」，以釐

清責任歸屬，有利於公司治理，換而言之，這個事項是董事會要決定的，就應該

由其議定，並且負起責任，倘若違反忠實義務，則需損害賠償；這個事項是股東

會要決定的，董事會依照其意思為之，而致公司有損害，董事會可能無須負責。

所以說，邵老師認為股東會就「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」為決議，對董事會無拘

束力，因為董事要對該事項自行負責，而曾老師則是就該案事實，為具體的分析，

董事會可能是為了要合法化其不合法行為，推卸責任、規避責任，故不應允許之。 

最後，綜合下述的延伸閱讀，提供給讀者另一種想法，或許我們可以先區分

決議的事項，以該事項是否有董事會或股東會利益衝突之發生，或者是否須由董

事會專業判斷，例如公司資本結構、股利政策，而區分是應由董事會決議還是股

東會決議，又或者兩者共同之權限，再討論股東會就「應由董事會決議之事項」

為決議之效力，然後不要忘了在個案之中，看看董事會交由股東會決議，是不是

有不合法之處，還是只是「董事會成員意見紛歧，難以做成決議而請股東會決議，

並以之為依據或參考」～ 
        

    
延 伸 閱 讀 

邵慶平，論股東會與董事會之權限分配－近年來公司法修正之反思，東吳法律學報，

筆者的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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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卷第3期，頁139-182。 

邵慶平，股東會決議召開股東臨時會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130期，頁30-32。 

陳彥良，股東會有無權限變更董事會提出盈餘分派議案之問題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118

期，頁24-26。 
 

類 似 考 題 

一、A公司召開102年度的股東常會，其召集通知上採取電子投票方式，並將其行使方式

記載於召集事由當中。持有股份10%之大股東甲，於開會前行使股東提案權，建議

公司應放眼其全球化布局，加強對於東南亞等國之交流，建議公司捐款給當地興建

圖書館。對此提案，董事會以非股東會之決議事項而予以拒絕。甲很生氣認為董事

會濫用權限，故事前先以電子投票方式，反對A公司所有之提案以示抗議。但於股

東會當日，甲認為不管如何應到現場表示其意思，故親臨股東會現場，並當場提出：

該董事會違法濫權，故提議三十日內立即召開股東臨時會，全面改選董事之臨時動

議。並率先帶頭表決，最後竟獲得過半數股份股東同意而通過。事後A公司之董事

兼總經理乙，以該股東所提之臨時動議，非股東會所得決議之事項，故以公司名義

對此提出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訴，是否有理？ （103北大） 

二、甲上市公司形象良好，其總經理A乃業界知名之專業經理人；然近半年來A因緋聞

纏身致使形象一落千丈。惟董事長B以專業能力為考量，力拒部分董事撤換A之建

議。於此同時，甲公司董事會也決議今年之股東會試行電子投票方式以強化公司治

理，並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上載明行使方式。 

在甲公司之股東常會上，股東C提臨時動議，建議解任A之總經理職務，此案並經股

東會以普通決議之方式通過。又本次股東會另決議解除董事D之競業禁止限制，D

就此議案也參與了表決。請附具理由回答下列問題： 

 請就股東會與董事會之權限劃分，討論A是否因股東會之決議而解任？ 

 （100律師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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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：持股過半股東召集股東會相關問題5 

 
 

爭點說明 

按107年修正之公司法第173條之1規定，「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
半數股份之股東，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。」立法理由謂：「當股東持有公司已發行股

份總數過半數股份時，其對公司之經營及股東會已有關鍵性之影響，倘其持股又達一定

期間，賦予其有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之權利」，目的在於強化公司治理，賦予股東另一

個監控公司之方式。惟股東是否以一人為限？是否僅能夠一個持有過半股份的股東自行

召集，還是可以多個股東加總後超過半數亦可自行召集；又是否須先請求董事會或報經

主管機關許可方得行之？再者，若於公開收購之情形，因證交法第43條之5第4項6亦有股

東召集股東臨時會之規定，兩者適用上是否有所衝突？念7 
 

     

A、B是大學以來的摯友，曾在宿營、之夜等場合高唱「我們不一樣」，情感猶如兄

弟家人般。某日，AB兩人看好甲上市公司之前景，分別買入甲公司41%與25%的股 

票，四個月後，AB看不慣公司現任董事們的散漫態度，便擬自行召開股東臨時會改

選董監；現任董事CD立馬「出怪聲」回擊，主張AB未先向董事會請求，也沒有報經

主管機關許可，AB召集股東臨時會並不合法。請問，現行法下AB之行為是否合法？

又A是以公開收購之方式取得41%股份時，AB召集股東臨時會是否合法？ 

 （改編自文章案例） 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陳彥良（2018），月旦法學教室，第192期，頁22-25。 

6 「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於公開收購後，所持有被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

之五十者，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，不受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

規定之限制。」 

7 碎碎念 

這篇文章主要在介紹新法第173條之1，分為兩個主軸，一個是法條要件之適用，另一個是整個法律體系之適

用；就後者而言，需綜合觀察公司法與證交法上跟「股東召集股東會」相關之條文，有公司法第173條、第

173條之1以及證交法第43條之5第4項，請讀者先行閱讀條文，以利後續的理解喔～ 

 Q 舉個例子更明白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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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章摘要 

本條之要件分析 

股東不以一人為限 

  參照第173條之實務解釋，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3%以上股份之股東，其股東人

數不以一人為限8，故本條「股東」解釋上亦不以一人為限。 

無須先行請求董事會召開股東大會或報經主管機關許可 

  首先須先理解第173條第1、2項9之規定，其規定一定持股數量及時間之股東，

得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，倘若提出請求後15天內，董事會未有動作，股東得

報經主管機關許可而自行召集。 

  再者，第173條之1並沒有如同第173條第1、2項之文字，是立法者有意的忽略，

還是應作相同解釋，尚須觀察第173條之1的立法理由，「……爰明定繼續三個月以

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東，可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，毋庸先請求董

事會召集或經主管機關許可。」10由此可見，立法者應該是有意賦予持股過半之股

東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的權利。 

公開收購之法規適用問題 

證交法第43條之5第4項之介紹 

  該項規定之持股數與第173條之1相同，皆為50%以上，而持股時間上並無限制，

旨在突破第173條之限制，蓋收購後之新股東對於原董事已無信賴，強制其留任對

於公司更不利，且若新股東不能召開股東會撤換原有經營者，會使企業併購之意願

降低，故有此規定。惟仍須提請董事會召開，而非如同第173條之1得自行召開。 

體系上之適用 

  第173條之1與第173條之目的相同，皆在防止公司不當經營之救濟，此與證交

法第43條之5第4項旨在促進收購、以利新股東布局，並不相同，須先辨明。 

  就體系上而言，針對持股過半之股東或公開收購人，因為證交法為特別法，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8 雖陳老師沒有將該實務見解引出來，但筆者猜測應該是經濟部80.4.19經商字第207772號函，該號函謂：「按

公司法173條第1項所稱「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3%以上股份之股東」不以一人為限，如數股東持有股份總數之

和達3%以上亦包括在內。……」。 

9 「繼續一年以上，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之股東，得以書面記明提議事項及理由，請求董事
會召集股東臨時會。（第一項）前項請求提出後十五日內，董事會不為召集之通知時，股東得報經主管機關

許可，自行召集。（第二項）」 

10 在這邊須要說明的是，陳老師在文章上所提及的立法理由，經查證，是行政院修法草案的立法理由，並非奉

總統令公布之立法理由，雖用語有所不同，但意思是差不多的喔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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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發行公司應優先適用證交法，故公開收購之情形優先適用證交法，而持股三個月

以上者，以目的性解釋，得選擇適用證交法或公司法念11；非公開發行公司則是適

用第173條之1。金管會則因為兩個法條之適用順序恐生疑義，預告擬刪除證交法第

43條之5第4項。   
考卷上這樣寫！ 

XXX召集股東臨時會應屬合法／違法 

按公司法第173條之1規定繼續持股過半3個月以上之股東，得召集股東臨時會，以賦

予股東更多監控公司之管道，強化公司治理。惟適用上仍有須釐清之處： 

所謂「股東」，參照同法第173條之解釋，不以一人為限，蓋本條旨在給予防止公

司不當經營之救濟，持有過半股數之人為一人或多人，並非重點。 

又持股過半之股東對於公司之經營以及股東會以有關鍵性之影響，故本條未如同第

173條要求股東請求董事會召開或報請主管機關許可，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 

再者，第173條之1與證交法第43條之5第4項旨在促進收購、以利新股東布局，立法

目的並不相同，須先辨明。惟衡諸證交法為特別法，且以目的性解釋，公開發行公

司於公開收購之情形得選擇適用證交法或公司法。 
            

     
  

針對股東召集股東臨時會是否須向董事會請求或報請主管機關許可，應視該

公司是否為公開發行公司、股東之持股數量及時間以及有無公開收購情形而論，

筆者試圖整理如下： 

公開發行公司，公開收購情形，持股3個月以上→適用證交法第43條之5第4項

或公司法第173條之1（前者須請求董事會召開，後者不用）。 

公開發行公司，公開收購情形，持股未滿3個月以上→僅能適用證交法第43條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碎碎念 

或許這段論述看起來會有點曲折，簡單而言，如果僅論特別法優於普通法的話，在公開收購的情形下，會適

用證交法第43條之5第4項，股東必須請求董事會為之，這樣產生的問題在於，無法給予股東公司法第173條

之1得自行召集之便利，所以老師又以目的性解釋，突破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，讓公司自行選擇適用哪

個規定。（不過我想如果可以用公司法的規定，應該沒人會想要適用證交法吧！就像如果可以簡單，誰想要

複雜xd） 

筆者的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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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第4項（須請求董事會召開）。 

公開發行公司，非公開收購情形，持股3個月以上→適用第173條之1（無須請求

董事會召開）。 

公開發行公司，非公開收購情形，持股未滿3個月以上→無法請求或自行召集股

東臨時會。 

非公開發行公司，持股數過半，持股3個月以上→適用第173條之1（無須請求董

事會召開）。 

非公開發行公司，持股數3%以上，持股滿1年以上→適用第173條（須請求董事

會召開）。 

簡單統整一下，第173條之1是最方便召集的，所需繼續持股時間較短，但是

法律設下的持股數門檻高，證交法第43條之5第4項、第173條都需要請求董事會召

集，前者持股數門檻提高至50%，但消除持股時間之門檻，後者則是有較低的持

股數門檻，但持股時間須繼續1年以上。 

另外，方老師與曾老師在其文章中提到，第173條之1未能配合複數表決權股

之引入，未將「已發行股份總數」改為「得行使表決權總數」，使得表決權總數

過半之股東，將因其股份總數未過半而無法召開股東會改選董監12。最後，其實這

個法條本身的解釋並不困難，但它跟其他法條之間的區別以及適用，則是需要一

點時間去思考喔～ 
        

    
延 伸 閱 讀 

◎王志誠，持股過半數股東之股東臨時會自行召集權，月旦法學教室，194期，頁30-34。 
 

類 似 考 題 

2018年增訂公司法第173條之1「繼續三個月以上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份之股

東，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。」（第一項）「前項股東持股期間及持股數之計算，以第

一百六十五條第二項或第三項停止股票過戶時之持股為準。」請問： 

增訂本條之意義為何？  

在實際運作時，就下列問題請附理由說明你的見解：  

於計算持股是否過半時，是否應算入無表決權股份？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方嘉麟、曾宛如（2018），強化公司治理，月旦法學雜誌，第275期，頁23-24。後面的「新舊法專區」也會

介紹到喔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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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依公司法第181條第3項分割投票者，得否分割算入持股數？ 

本條規定與證交法第43條之5第4項「公開收購人與其關係人於公開收購後所持有被

收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超過該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者，得以書面記明

提議事項及理由，請求董事會召集股東臨時會，不受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三條第一項

規定之限制。」規定之關係如何？ （108政大財經法組第一題） 


